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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本次关联交易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以定向增发的方式，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能源

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及其所属的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和广东省电力

设计研究院等三家单位增加注册资本 37137 万元。 

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

回避了表决。 

●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和资产状况不构成重

大影响，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定向增发的方式，向公司实际控制人

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及其所属的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和广

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等三家单位增加注册资本。 

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

司增资扩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联评报字[2012]第 565 号），每元注册资

本增发价格为 1.13 元，财务公司对新增三家股东共增发注册资本 37137 万



 

元，增发金额为 41964.81 万元，注册资本总额由目前的 100000 万元增加至

137137 万元。其中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认购注册资本 17637 万元，

出资金额 19929.81 万元，出资比例为 12.86%；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

认购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，出资金额 14690 万元，出资比例为 9.48%；广东

省电力设计研究院认购注册资本 6500 万元，出资金额 7345 万元，出资比

例为 4.74%。增资后，本公司对财务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50.01%，仍为财务

公司的控股股东，“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”更名为“中国能源建设

集团葛洲坝财务有限公司”。 

本次增资后，各出资人出资比例及变化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出资人单位 

增资前 增资后 

出资份额 

（万元） 

出资比例 

(%) 

出资份额 

（万元） 

出资比例 

（%） 

一 本公司及所属单位 69940 69.94 69940 51 

1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580 68.58 68580 50.01 

2 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800 0.8 800 0.58 

3 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 200 0.2 200 0.15 

4 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200 0.2 200 0.15 

5 葛洲坝集团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00 0.1 100 0.07 

6 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60 0.06 60 0.04 

二 本公司以外的单位 30060 30.06 67197 49 

7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29894 29.89 29894 21.80 

8 宜昌市葛洲坝宾馆 166 0.17 166 0.12 

9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17637 12.86 

10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  13000 9.48 

11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  6500 4.74 

合计   100000 100 137137 100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公司实际控制

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及其所属的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和

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等三家单位为本公司的关联方，因此本次交易构成



 

关联交易。 

本次财务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已于 2012 年 8月 29日经本公司第五届

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并认可了此项关联

交易，出具了独立意见。在董事会审议表决中，2 名关联董事丁焰章先生、

聂凯先生回避表决，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序

号 

企业名

称 

注册资本

（亿元） 
注册地 主营业务 

企业 

类型 

1 

中国能

源建设

集团有

限公司 

260 北京市 

水电、火电、核电、风电及太阳能发电新能源及送变电和水利、水务、

矿山、公路、铁路、港口与航道、机场、房屋、市政、城市轨道、环境、

冶炼、石油化工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、项目规划、评审、咨询、评估、

招标代理、建设；工程勘察与设计；施工总承包与专业承包；工程总承

包；工程项目管理；工程监理；电站启动调试与检修，技术咨询、开发、

服务；进出口业务；电力行业发展规划研究；机械、电子设备的制造、

销售、租赁，电力专有技术开发与产品销售，建筑材料的生产、销售；

房地产开发与经营；实业投资。 

全民

所有

制 

2 

中国电

力工程

顾问集

团公司 

4.1 北京市 

电力工程、工业与民用建筑、交通、环保治理、市政工程、岩土工程的

勘测、设计、监理、总承包、咨询；电力规划、电力工程前期报告的编

制和咨询；工程审查、评估；环境评价；资产经营和管理；电力及相关

产业项目的投资、开发、经营和管理；招标、评标、项目运行准备和竣

工验收、老厂技术改造、项目运行阶段的咨询；新技术、新能源综合开

发利用；电力规划设计标准化建设、设计科研和设计技术储备研究；技

术开发、服务、转让、中介、咨询；大型火电、核电输变电工程相关设

备、材料的销售、承包境外电力工程的勘测、咨询、设计和监理项目；

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、材料出口；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

的劳务人员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(国家限禁公司经营

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)。 

全民

所有

制 

3 

广东省

电力设

计研究

院 

4 
广东省

广州市 

主营电力系统、火电、核电、送变电、建筑、人防、通信、电子、海洋、

市政、环保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等的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咨询及总承包，

编制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，工程招标代理、工程造价咨询服务（以

上各项具体按资质证书经营）。兼营承包境外电力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

工程、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、材料出口（具体按{1999}外经贸政审承字

2638号文经营）；销售建筑材料、机械设备、环保设备、电力设备。 

全民

所有

制 

（二）关联关系介绍 

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，持有本公司 40.54%的股份。中



 

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直管的中央企业，中国葛洲坝集

团公司、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、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均为其下属

单位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单位的实际控制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出资方式 

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和广东省电

力设计研究院等三家单位均采取现金出资的形式，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。 

（二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崔大桥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、

代理业务；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；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；

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；对成员

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

算、清算方案设计；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；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

赁；从事同业拆借；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；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；

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；有价证券投资；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

的其他业务。 

财务公司于 1996年 1 月成立；1996年 1 月 3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，

获得金融许可资格。 

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，财务公司 2011年的主

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 



 

单位：万元 

项  目 2011年 12 月 31日 项  目 2011年度 

资产总额 870,265.61 营业收入 8,960.01 

负债总额 760,603.83 净利润 2,672.42 

净资产 109,661.78  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此项增资关联交易，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葛洲坝

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联评报字[2012]第

565 号）定价，遵循了自愿、公平、合理原则。 

五、交易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此次增资关联交易，能有效提高财务公司资本充足率，壮大资金实力，

提升服务能力，财务公司归集资金和提供金融服务的业务将延伸至整个中

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从而有效地扩大服务范围。本项交易不存在损

害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。 

六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为了对此项关联交易事项有客观、公正的了解，独立董事刘彭龄、宋

思忠、谢朝华、刘治、丁原臣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，事先审阅了公司《关

于对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》，签署了事前认可该交易的

书面文件。 

独立董事认为，本次对葛洲坝集团财务公司增资有利于增强财务公司

自身实力，提升对成员单位的服务能力，扩大业务范围。本次增资定价以

净资产评估值为基准，交易定价方式公平。本公司董事会现由 9 名董事组

成，其中关联董事 2 人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其他 7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

致同意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。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关联



 

交易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合理的原则，切实可行，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的综

合实力，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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